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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由本港多個青少年制服團體聯合
舉辦的「同心同根萬里行2015」啟程前往北
京和湖北省恩施市，展開九天八夜的「追夢
神州之旅」。在北京期間，交流團將參加一
系列的訪問交流活動，包括天安門廣場的升
國旗儀式，以及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大型交
流活動。在湖北期間，交流團還將領略當地
獨特的社會風俗及自然景觀，感受中華文化
的博大精深。
「同心同根萬里行」自2002年舉辦以來，

已有數以千計的本港青少年北上內地參觀訪
問。相信每一年的活動，都能令本港青年大開
眼界，增進對國家的了解和認同，但這還遠遠
不夠。眾所周知，去年以來的「佔領」行動，
以及今年圍繞政改方案、自由行、水貨客等議
題的爭拗，令本港青少年對內地、對內地居民
的隔閡加深。再加上現時本港青年主要通過傳
媒來了解內地的情況，極少數傳媒的選擇性報
道，令不少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認知產生了嚴重
偏差，導致不少青少年對內地交流望而卻步。
現時國家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轟轟烈烈的深層
次改革，令內地社會出現了新變化。伴隨着
自由貿易區的設計及「一帶一路」戰略的啟
動，亦讓更多內地青年加入創業大軍。反觀
香港，受困於傳統的四大支柱產業，新興產
業發展受限，中小企業生存艱難，導致經濟
發展停滯不前，年輕人對現實失望，對未來
無望。如何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建議本港年輕人不妨多去內地走一走，看一
看，開拓視野之餘，亦有機會發現前景廣闊
的事業機會。
除了開拓眼界，亦要讓年輕人學會理性務
實。現時的年輕人，關心社會議題，敢於表
達自己觀點及建議，這是好事，但關鍵是用
什麼方式，用什麼立場去表達。早前港大學
生會因為不滿校方對甄選副校長的決定而衝
擊校務會會議，就是典型的無理取鬧，譁眾
取寵。假設一家公司對外招聘副總裁，開會
討論期間被一班不滿副總裁任命的員工干擾
甚至中斷會議，將是多麼的幼稚和可笑！本
港青少年的獨立思考及創新意識很強，值得
內地青少年學習；但與此同時，本港青少年
亦應借鑒內地青少年在複雜艱難的環境中樂
觀向上，理性務實的精神。無論社會發展如
何變幻莫測，唯有務實、拚搏才是人生制勝
的法寶。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希望參加是次
「同心同根萬里行」活動的本港青少年朋友能
夠把握機遇，了解我們的國家，結識更多的內
地青少年朋友，為自己未來的事業發展奠定良
好的基礎。亦希望本港各界人士能夠帶領更多
青少年赴內地參觀交流，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
更全面的認識國家，把握國家發展的每一次大
好機遇，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國家的興旺發
達作出不朽的貢獻！

宋小莊
法學博士

港大校友發起的聯署行動，在短短6日收到4,467個
簽名。發起人批評，以教協葉建源為首的「港大校友
關注組」等組織近日不斷騎劫校友聲音，宣揚暴力干
預校政，廣大沉默校友必須發聲，強調「港大學生
會、教協的葉建源、港大校友關注組的言論不代表我
們」。確實，衝擊校委會事件最令人憂心的地方，不
僅僅是少數人以暴力手段恐嚇校委，甚至見到有校委
受傷倒地時，仍然冷血地阻止他離開就醫，更在於他
們公然威脅校委必須滿足其訴求，立即任命陳文敏為
副校長，在訴求不遂下竟然以暴力衝擊校委會。這種
行徑是赤裸裸地干預校政，侵犯大學自主。

衝擊校委會是赤裸裸侵犯大學自主

根據《香港大學條例》，校務委員會為大學的最
高管治團體，可行使大學的所有權力，及須執行大
學所有職責，當中主要是負責管理財政及人事事
宜，有權任命校長、首席副校長、副校長、司庫、
教務長及圖書館館長。即是說，在大學高層的任命
上，校委會有最高的決定權力，遴選委員會向校委
會推薦人選，最終還是要由校委會作出表決。倘若
如一些人所說，遴選委員會推薦的人選，校委會就
要照單全收，這豈不將校委會視作橡皮圖章？因
此，校委會在副校長任命具有一錘定音的權力，這
種權力絕不容外界干預。
然而，衝擊事件的本質就是以政治行動侵佔校委會

的人事任免權。示威者及反對派人士已多次揚言校委

會必須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否則就是受到政治干預
云云。這種說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校委會為什麼一定
要委任陳文敏？不要說遴選委員會至今沒有表示推薦
人選，就是他們推薦陳文敏也不代表校委會必須同
意。況且，現時校委會提出待首席副校長上任後才決
定人選，也是合情合理。原因是新設的副校長一職，
本身就是從屬於首席副校長，以分擔其人事管理及資
源分配等工作。既然彼此有從屬關係，待首席副校長
上任後再作出決定，是很正常的安排。但一些人卻以
此為由衝擊校委會，真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迫校
委會立即任命陳文敏，否則校委的人身安全將難以得
到保障，校委會也不能正常召開。試問這與黑社會恐
嚇勒索有什麼分別？有人形容這些行為猶如文化大革
命時的「紅衛兵」，並非沒有理由。

抹黑校委用心險惡
諷刺的是，在事件發生後一些人竟然將矛頭指向一

眾受害者的校委，有人無中生有的指有校委受傷是
「插水」；有人指校委批評學生的說話是「不公
義」；有人甚至說校委是被政府「操控」云云。這些
說法完全是顛倒是非黑白，對校委極不公平。當日校
委無辜被少數學生肆意辱罵、禁錮、推撞，有女校委
更被示威者圍困於停車場未能離去，有人更喝令其
「下跪」，行徑已經逾越了道德和法律界線，理當受
到譴責，而身為資深大律師的余若薇當日目睹事件發
生竟然不出言制止，更是辱沒了法律工作者的身份。
面對這樣離譜的行為，校委據理批評請問有何問題，

何來「不公義」？
至於說校委被政府「操

控」，更是對校委的極大侮
辱。校委都是來自各界的精英
翹楚，當中既有委任的各界賢達，也有大學內選出的
成員及學生代表，具有廣泛的專業性、代表性，這些
人犧牲私人時間參與校政，為的是提升港大管治，並
沒有私人利益考慮。而他們更不用仰賴政府鼻息，所
謂操控只是一些人有意散播的謠言以此抹黑校委，根
本不值一駁。
至於反對派不斷指稱大學自主受到政治干預，更加

是賊喊捉賊。校委會作為大學的最高管治架構，校委
會自主就是大學自主，校委會能夠獨立、不受干預地
就校政作出決定，就是大學自主的最大體現。但現時
誰在破壞大學自主？正正是一班堅持要讓陳文敏擔任
港大副校長的政治勢力。他們不但發動所謂聯署及示
威迫使校委會盡快任命，更縱容少數學生衝擊會議，
以此迫使校委就範，這才是真正的干預大學自主。反
對派有什麼理由反過來批評校委會？
校委會決定副校長人選固然有權，但也要講理。反

對派人士「霸王硬上弓」「推薦」的陳文敏是否符合
資格？只要看看其任命弄得滿城風雨，引發社會廣泛
反響便一清二楚。如果陳文敏不是受到廣泛質疑，其
任命怎可能引發社會上巨大的反對之聲？輿論已經指
出陳文敏既無博士學位，在擔任法律學院院長時管理
得烏煙瘴氣，更涉及違規收取捐款事件，這樣的人是
否符合副校長的資格，難免令人質疑。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捍衛校委自主就是捍衛大學自主 各界支持校委頂住政治壓力
早前有少數港大學生及激進派人士暴力衝擊港大校委會會議，肆意辱罵、禁錮校委會委

員，引發社會輿論譴責。日前一群港大校友更發起聯署行動，譴責部分學生和校友干預校委

會委任副校長的工作，威脅校委會委員人身安全。校委會是港大的最高管治架構，可以依法

行使大學的所有權力。現在有人竟然因為副校長任命事宜，就暴力衝擊校委會企圖迫使校委

就範，這是嚴重侵犯大學自主的行為。校委批評少數人士的激進行徑，是捍衛校委會的必要

之舉。大學自主是大學教育的基石，不容政治勢力干預，否則對大學發展遺害深遠。捍衛校

委自主就是捍衛大學自主，社會各界應支持校委會頂住政治壓力，在副校長任命上作出獨立

的判斷和決定。有些人學術資歷不足、領導水準不善、縱容下屬發動違法行動，這樣的人是

否符合做副校長的資格，相信校委必定會作出明智的抉擇。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譴責學生暴力衝擊 嚴懲暴徒維護法治

港大學生為政治需要對校委會發動大逼宮，暴
力硬闖校委會會議，圍堵辱罵校委會成員，有校
委在混亂中受傷倒地，示威者竟然攻擊傷者「插
水」，更冷血地阻礙救治，有校委因被包圍逾小
時引致身體不適，欲離開時甚至被示威者要求下
跪認錯。港大學生會成員衝擊校委會之粗暴放
肆，十足像文革期間高呼「造反有理」的紅衛
兵，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有學生同意的
才是真理，學校領導和教師堅持制度和原則，就
要受到無情的批鬥，完全違反學生尊師重道的精
神。

破壞校規法治 美化暴力抗爭
在視法治為社會核心價值的香港，在香港大學

這所百年高等學府，竟然上演學生鬥老師、砸爛
學校制度的驚人一幕，不能不令人感到心寒。但
是，這些激進學生不僅沒有認識到過錯，對有校
委、老師受傷受辱表示歉意，反而把暴力抗爭美
化為「以武抗暴」，將暴力行為合理化、神聖

化，還恐嚇校委會若不滿足其要求，類似的衝擊
陸續有來。學生目空一切，為所欲為，破壞學校
規矩，破壞法治，更令人感到義憤填膺。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香港正氣不彰、
賢良受辱的荒謬現象大行其道，與近年反對派鼓
吹煽動暴力抗爭息息相關，更是去年違法亂港
「佔中」造成的後遺症。「佔中」以來，反對派
為達到政治目的和一己私利，動輒發起違法暴力
抗爭，採取包圍、謾罵、甚至暴力衝擊的手段，
衝擊香港法治，擾亂社會秩序。「佔中」期間，
示威者公然堵塞交通，撕毀法庭禁制令，令香港
陷入半癱瘓狀態長達79天，香港法治理性的社會
價值觀遭受重創。
更令人憂慮的是，反對「佔中」、主張法治的
人受到瘋狂的攻擊。執法的警察被抹黑為「黑
警」，有警員及家人在網上被「起底」，令警員
擔心個人及家人安全。「佔中」慘淡收場，壓抑
正氣、挑戰法治的歪風並無收斂，反愈演愈烈。
政改討論期間，支持政改方案的學生同樣被「起

底」。近日，因判處「反
水貨行動」的暴徒罪成，
法庭被圍、法官受辱，主
審法官在庭上坦言擔心人
身安全。連警察、法官都
擔心自身安危，香港的法
治受到前所未見的衝擊。

重振法治權威 保繁榮穩定
另一方面，有人鼓吹

「港獨」，卻視為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港大學
生粗暴干預校政，反對派視若無睹，不作隻字片
言的批評，反而誣衊校委按正常制度處理副校長
任命是「禮崩樂壞」；由反對派控制的「港大校
友關注組」更透過傳媒不斷騎劫校友聲音，製造
假象，讓公眾誤以為港大所有校友都反建制、反
政府。反對派製造的「白色恐怖」大行其道，求
穩定求和諧聲音被打壓，暴力激進抗爭卻獲縱
容，黑白不分乾坤倒轉，歪風邪氣更囂張，違法
暴力抗爭必然層出不窮，變本加厲，香港永無寧
日。
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和平理性表達訴

求始終是香港的主流價值觀，如果任由「只問立
場、不問是非」的行為氾濫，必使香港法治毀於
一旦，東方之珠滿目瘡痍。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
必須依法追究違法犯紀者的刑責，重振法治權
威；廣大市民更應勇敢地站出來，向惡勢力說
不，彰顯公義，端正是非，為香港的長遠發展營
造法治文明環境。

港大學生暴力衝擊校委會會議，干預校政自主，破壞校規法治，把港大校訓

「明德格物」踐踏得體無完膚，實在是港大之恥，必須予以最強烈譴責。近年反

對派利用學生搞違法亂港的「佔中」，煽動鼓吹「港獨」，如今暴力抗爭、摧毁

規矩的歪風邪氣更延至大學校園，破壞校園寧靜，催生更多崇尚以暴力解決問題

的「黃衛兵」，必然會荼毒下一代，加速香港滑入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態。香港是

法治之區，只有依法懲處搞事暴徒，以儆效尤，才能遏制暴力衝擊歪風泛濫成

災，才能確保大學正常運作，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今年冒充內地公安和香港中聯辦的「變種」電
話騙案數量大增。2014年上半年才4宗，2015年
上半年就有200宗，增加50倍，被騙金額達到
2700萬，增加30倍。到7月，又驚人攀升，1個
月內，比今年上半年又增加了數倍，被騙金額高
達8500萬元。如加上收到騙案電話，但已向和未
向警方報案的，可能高達數千宗，被騙金額過億
元。
與一般電話騙案不同，「變種」電話騙案較為複

雜。前者通常謊報有家人出事，要用錢搭救，收到
電話的人並不相信，沒有上當，成功率不高。但後
者卻是連環套，很難不中套。 先是「速遞公司」
謊報有包裹被海關查獲，內有違法物件（如假護
照），收到電話的人不疑有詐，就向「速遞公司」
查詢，說明自己清白。「速遞公司」就會要求收到
電話的人向「警方」報案（個人資料被盜用），請
「警方」向海關銷案。在報案過程中，「速遞公
司」和「警方」就會進一步套取個人資料。「公
安」就會假意關心有其他盜用的可能，願意協助進
行全國性檢索。經過檢索之後，「公安」就告知案
中人牽涉更大的案件（如洗黑錢），虛構洗黑錢情
節，並稱已被通緝，由檢察院發出逮捕令。如案中
人強調自己清白，「公安」就會問是否願意協助調
查；如願意協助調查，「公安」就會要求提供戶口
信息，先行凍結，派人收費，要求轉賬，進行調
查，並警告不得洩密等。

無跨境刑事司法協助騙案猖獗
上述跨境犯罪活動，犯罪主體可能是內地人士，

也可能是香港人士，也可能兩邊都有。犯罪的行為
和結果可能在兩邊發生，也可能在一邊發生。被騙
者則往往是在內地經商、工作、留學的港人。這種
跨境騙案，除極少數在香港發生的被偵破外，絕大
多數未能破案，被騙錢財無法尋回。主要原因是犯
罪行為和結果在兩地發生，在於兩邊的警方都只能

掌握部分的犯罪資料，都未能交換各自得到的犯罪
資料，都不能彼此合作、提供協助來偵破案件。
「變種」電話騙案如此猖獗，在於兩地還沒有刑事
司法協助。
對跨境犯罪活動，香港基本法不是沒有預見的。

香港基本法第95條規定，「香港特區可與全國其
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
繫和相互提供協助。」回歸18年來，兩地在民、
商事司法協助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包括1999年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區法院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
法文書的安排》、2002年《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區
法院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2006年《關於
內地與香港特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
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但在刑事司法協助
方面，還僅僅依靠2000年《關於執行〈內地公安
機關和香港警方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有關問題的
通知》，2003年該通報機制擴大到檢察院和國家
安全部處理的個案，但未能達成更進一步的刑事司
法協助。
個案協查模式對兩地聯合打擊日益增多的跨境犯

罪活動，應對存在不足：一是個案協查辦案手續過
於繁瑣，周期過長。二是對涉港貪污、賄賂案件調
查取證存在的一些難點，如赴港追贓、查詢香港銀
行存款、追捕逃犯等，還沒有特別的途徑和方法。
三是協助途徑和渠道過於單一，未能滿足當前形勢
需求，跨境犯罪明顯朝多樣化、複雜化、增量化發
展，但應付辦法還是舊的。四是犯罪主體、犯罪地
域、犯罪侵害的對象、觸犯的法律等複雜情況需要
通過卓有成效的協助機制才能奏效。

死刑不應成為兩地司法協助的障礙
有人認為，兩地刑事司法協助的主要障礙是內地

仍然執行死刑，而香港已經廢除死刑，這是誤導性
的。刑事司法協助的大部分案件是不夠判死刑的，
以電話騙案而論，按照內地法律可能沒有一宗要判

死刑，怎麼能因此而達不成刑事司法協助呢？怎麼
能因此不為人民的福祉而達成有關協議呢？對於按
內地法律可判死刑的案件，兩地可以實行屬地管
轄，不必移交逃犯，例如張子強案就是這樣處理
的，這樣也就避免了有關的爭議。
死刑的存廢是刑法學界的世界性難題，尤其是大

國，幾乎沒有國家不維持死刑，但小國中的一部分
卻廢除了死刑。維持和廢除死刑都有道理，也具有
同樣的分量。在「一國兩制」五十年的時間效力
內，可能也不能辯論出結果。既然如此，各自處理
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但彼此都不應當在死刑之外，
設置達成有關協助的障礙。
在兩地刑事司法協助的範疇是非常廣闊的，應當

在調查取證上優先取得突破。對跨境犯罪，受害人
的利益是至關重要的，保護受害人的利益也就是社
會的公共利益，雙方都應當尊重對方的請求，不應
當援引公共秩序條款予以拒絕。由於兩地的證據
制度不完全相同，取證合法性就涉及被移交證據
的效力。只要跨境取證不涉及越權、濫權、違反
程序等情況，被移交的證據的合法性都不應當被
懷疑，都應當得到確認。在不同的司法階段，針
對不同的案件，兩地的取證主體並不完全相同，
內地有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香港有警方和廉
署，應當實行無縫對接。對調查取證的內容，應
當盡可能寬闊，包括協助會見和詢問知情人和證
人；向有關部門了解、查詢、調取物證和書證；
對有必要的物證和書證進行鑒別、鑒定、核對；
提供嫌犯的通訊途徑、出入境資料和動向報告；
安排有關證人和受害人跨境作證；辦理舉報案件
的轉介等全面性內容。
如果香港已經與內地達成刑事司法協助協議，就

會對跨境犯罪有一定的威懾力量。即使有跨境犯罪
的行為，兩地的警方的合作也就會較為容易粉碎跨
境犯罪的圖謀，包括「變種」的電話騙案。為了兩
地人民的福祉，兩地應當努力。

電話騙案為什麼如此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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